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陳 亮富先生紀念獎學金」設置辦法 
    民國 94 年 6 月 10 日經濟系期末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6 年 6月 29 日經濟系期末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奬學金係陳展貴先生為紀念其先翁陳亮富先生一生古道熱腸，樂於助人

之風範，特捐款國立政治大學經濟系(以下簡稱本系)設置「陳亮富先生紀

念奬學金」（以下簡稱本奬學金），以奬勵後學，協助家境清寒之學生完成

學業。 

第二條 本獎學金的獎勵對象為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生。 

第三條 本獎學金之獎勵金額與名額如下： 

每名獎學金新台幣伍千至貳萬元，名額不固定，每學年獎學金總額視申請

情況而定。 

第四條 申請資格： 

1、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之學生 

2、家境清寒、努力向學 

3、因其他因素未領有清寒證明，但經訪查確有需要者。 

第五條 申請應備文件： 

1、申請表 

2、推薦函二份（可由了解申請者狀況之師長或親友填寫，至少一封要由

師長填寫） 

3、在校歷年成績單 

4、清寒證明（非必備） 

第六條 本獎學金每學年頒發一次，凡合於上述條件之學生，依經濟系公告受理期

間內，備齊文件向經濟系辦提出申請。 

第七條 本獎學金之評審，由本系系主任、學術組、課程規劃組、以及福利總務組

召集人等四人負責審查核定。 

第八條 待「新亮文教基金會」成立後，本獎學金將改由「新亮文教基金會」審核

頒發。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另行補充。 

第十條 本辦法經經濟系系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